嘉義縣社會福利志願服務人員平安保險補助申請案件

核備檢附資料對照表


申請單位：

□公文

□投保保單及保險收據（正本）

□被保險人名冊

□領據

□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影本。(影本皆需蓋與正本相符及職章)

□110年下半年至111年之紀錄冊時數資料影本，或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列印志工服務時數清單(需蓋與正本相符及職章)

□完成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之資料登錄(需登陸資料包括:志工基本資料、基礎及社福類特殊訓練、志願服務紀錄冊冊號及服務時數...等資料。)
